
對所屬各單位初核後之申請個案進行複審





針對總管理處申請個案進行初核





作業程序





負責單位








公司依經濟部與所屬各公司權責劃分表及台糖公司分層負責明細表核定贊助金額。





公司會計處依權責撥款





所屬各單位有關公益捐款案由行政管理（總務）部門主辦，申請時，依申請人正式公函或文件（如活動計畫書）函送公司秘書處審核





地方政府申請時，必須詳附個案工程計劃書、預算書及申請補助金額





向本公司所屬單位提出申請之公共工程或公益活動個案





各所屬單位


（初核）





會計處


（撥款）








秘書處


（初、複核）








地方政府或民間團體








